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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6_9C_89_E4_c51_579009.htm 当前，抓大放小、搞

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旋律．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

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是经济体制改

革的中心环节。而科学地处置土地资产是企业改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能否有效盘活土地资产成为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

的关键，其目的是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发挥土地资产

的最大效益．搞活国有企业。制定企业改制中土地资产的处

置方案，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以活化企业生产经营机制

为自接目的，但要同时兼顾企业的自身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企业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根据现行有关规定，对国有企

业改革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根据企业改革的不同形式和具

体情况，可分别采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土地租赁、

国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入股）和保留划拨用地、授权

经营管理等五种方式予以处置、本文着重对其中的作价入股

处置方式进行分析、讨论。 根据《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

管理暂行规定》（153号文）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

用权管理暂行规定》（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第8号令）的有关规

定．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制，根据国家产业政策，须由国

家控股的关系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基础性

行业企业或大型骨十企业，改造或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股

份有限公司以及组建企业集团的，涉及的划拨土地使用权经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可以采取国家以土地

使用权作价入股方式处置。 国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是

指国家以一定年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作为出资投入改

组后的新设企业，该土地使用权由新设企业持有，可以依照

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关于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规定转让、出租

、抵押。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形成的国家股股权，按照国有

资产投资主体由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委托有资

格的国有股权持股单位统一持有。 一、国家股 土地作价入股

是实施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一种特殊途径，经过这种处

置方式后，一般应由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的有偿土地使用权

转化为国家股形式。欲真正地理解作价入股这种土地使用权

处置方式，首先必须弄清“国家股”的内涵。 根据《国有资

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国家机关或其授权

单位向股份制企业投资形成的股份，包括现有已投入企业的

国有资产折成的股份，构成股份制企业中的国家股；全民所

有制企业用国家授予其自主经营的国有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

股份制企业投资形成的股份，构成国有法人股。国家股和国

有法人股的性质均属国家所有，统称为国有资产股，简称国

有股。 国家股的股利收入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织收取．解

缴国库；国有法人股的股权股利收入由直接投资入股的法人

单位收取。 企业改制中土地作价入股形成的国家股，不同于

国有法人股。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时可以折价，但其差额需

人作资本公积金。 经上面分析可知，虽然企业在改制时并不

像其他处置方式一样需付出很多资金代价以取得土地使用权

，但由于土地使用权已经折为国家股，而国家凭此可获得一

定的股利收入，故此处置方式符合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 二、作价入股和授权经营的区别 从概念上以及从操作方式

上，作价入股和授权经营两种土地使用权处置方式均有很多

相似之处，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二者的关系。 国家根据需要

，可以将一定年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后授权给经国务院

批准设立的国家控股公司、作为国家授权机构的国有独资公

司和集团公司经营管理，由它们凭授权书，向其直属企业、

控股企业、参股企业以作价人股或租赁等方式配置土地，此

即“授权经营”的土地处置方式。 作价入股和授权经营有相

似之处，改制企业均不需缴纳土地出让金，国有股份都由一

定的授权经营单位持有，但两种处置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l

、授权经营单位可以将土地使用权以作价入股或租赁的方式

进行处置；2、土地使用权资产在授权经营方式中以国家法人

股形式存在，而在作价入股方式中则以国家股形式存在，由

此引出国有资产收益（股利等）收缴途径不同。 三、作价入

股的优缺点及适用范田 作价入股与土地使用权其他处置方式

有着很大的不同，具有独特的一面，企业应结合自身的实际

情况和经营需要，比较各种处置方式之间的优缺点，从而确

定是否适于或能否选择此处置方式。 优点：企业不需交纳出

让金或租金，资金压力减轻。土地使用权成为企业的法人财

产，可以依法进行转让、出租和抵押等，有利于企业整体资

产的合理运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而出

让金、租金的降低、优惠都实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缺

点:目前尚未有详细实施办法，国家与企业共担风险，国家股

持股人不明，不便管理，影响国有股的切实实现。国家股同

股不同权．在配股等方面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收益的损失。土

地资产总额巨大，会大大改变企业股权结构．影响企业生产



效益指标，影响其他股东的积极性。土地资产日趋增值的特

性得不到体现，国有资产收益不能随国有土地资产的增值而

增加。 适用范围：占地面积大、经营效益好、竞争能力强，

有开发前途或政策上需扶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企业。 由于

各地方具体政策不同，折价入股处置方式的利用现状也是不

同的，例如辽宁省1996、1997年内有8O％的企业改制采用此

方式，而山东诸城巾土地局的经验是“作价入股办不了，高

价买断受不了，年租制顺理成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